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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继续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国家发展
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 10 月
14日表示。

李朴民说，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委把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作为职能转
变的突破口，积极主动地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按照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原
则，大力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减少投资审批事项是重点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的 《国 务 院 机 构 改 革 和 职 能 转 变 方
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取消和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 26 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征求多方面意见的
基础上，已经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了取
消和调整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的建议，
向国务院上报了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 （2013 年本）》，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将于近期发布。经过
这次修订目录，共取消、下放和转出涉及
企业的投资核准事项 40多项。

“ 取 消 和 下 放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核 准 事
项，意味着相关行业领域的市场放开或者
门槛放宽，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动
力和活力，为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
动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李
朴民说。

李朴民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高度重
视并积极推进取消和调整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事项，在减少投资审批改革中，将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缩小核准
范围；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以纵向
放权为主；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
控和监管同步强化，依法加强对投资项目
的监管。

防止出现“翻烧饼”现象

在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
中，也有不少人担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是否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
收”、“翻烧饼”的现象。

李朴民告诉记者，在取消和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的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
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
强化，加快配套改革和法治建设，特别是

长效机制的建设，在积极有序推进“放”
的同时，加强调控监管，切实做到放、管
结合，真正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的怪圈。

李朴民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强化
规划指导作用和约束机制，提高规划编制
水平和前期工作质量，加强规划实施监督
检查，建立项目建设中的部门联控机制，
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调控工作。同时，将会
同有关方面做好审批权下放后的监管和衔
接工作，既有力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又更好地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

进一步实现简政放权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
改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继续以减少行政审批为突破
口 ， 大 力 推 进 职 能 转 变 ， 进 一 步 简 政
放权。

李朴民说，“我们将坚持正确处理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
主决定、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坚
决取消审批，凡是可以下放给地方的事项

坚决下放给地方。”
今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一方面将进一

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严格按照“谁投
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
则，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范围，进
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抓紧修订出台
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和备案制指导意
见，规范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的核准、备案
行为，并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强
后续监管。另一方面，将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对于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按照
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要求，进一步简化
手续、优化程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
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为
各类投资者服好务。

李朴民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更
加自觉的态度、更大的决心，在更广范围
和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
项，不断创新审批方式。同时，进一步聚
焦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着
力“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突出抓
好重大问题、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
政策、重大工程、重大改革，更好地履行
宏观调控职能，更好地为地方、部门、企
业服务。

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坚持权力责任同步下放，调整监管同步加强原则，继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探索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怪圈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当前，城市生活污水排放已是我国城
市水的主要污染源。污水处理不仅利于环
境保护，而且能够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对
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
重要意义。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厂网并
举、泥水并重、再生利用”的建设格局。

《意见》要求，优先升级改造落后设施，
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国家新的环
保排放要求或地表水Ⅳ类标准。到 2015
年，36 个重点城市城区实现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实现污水集中
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建设完成
污水管网 7.3 万公里。这样的要求充分体
现了“厂网并举”的原则。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设市城
市、县累计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3479 座。
全国已有 650 个设市城市建有污水处理
厂，约占设市城市总数的 98.9%；累计建成
污水处理厂 1994 座，形成污水处理能力
1.2亿立方米/日。全国已有 1328个县城建
有污水处理厂，约占县城总数的 81.7%；累
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1485 座，形成污水处理
能力 2547万立方米/日。

与快速增加的污水处理能力相比，污
水管网配套建设相对滞后。统计显示，全
国设市城市每万吨污水日处理能力配套污
水管网长度已由 2005 年的 14.8 公里下降
到 2010年的 13公里。

针对配套管网建设中需注意的问题，
上述负责人认为，要优先配套“吃不饱”的
已建设施。对于那些运行负荷达不到基本

要求的污水处理厂，要尽快提高污水收集
率，不能一边污水横流，另一边污水处理厂
又“饿肚子”。同时，要统筹考虑雨污分流
的管网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尤其是新建地
区，优先考虑雨污分流，并针对雨、污水管
道坡度不同以及坡度减小产生淤积不易清
掏等问题，进行统筹设计、建设和施工，建
好污水配套管网。

《意见》明确，要按照“无害化、资源化”
要求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城市污
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70%左右。

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社会事业
发展部彭树恒介绍，目前，城镇污水处理
厂大多还没有配套建设污泥处理处置设
施，无害化的处理处置比较欠缺。国务
院 办 公 厅 于 2012 年 4 月 印 发 的《“ 十 二
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
建设规划的通知》明确要求，用多种技术
处理处置污泥，尽可能回收和利用污泥
中的能源和资源，并鼓励将再处理过的
污 泥 严 格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应 用 于 土 壤 改
良、园林绿化等方面，不具备土地利用条

件的，可在污泥干化后与水泥厂、燃煤电
厂等协同处置或焚烧。作为近期的过渡
处理处置方式，可将污泥深度脱水和石
灰稳定后进行填埋处置。

彭树恒表示，“规划确定污泥处理处
置方式和目标，是在‘十一五’规划所遵循
的减量化、无害化、稳定化的基础上，同时
考虑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的需
要。从目前的技术成熟度来看，以厌氧消
化技术、高效清洁好氧发酵技术等为代表
的资源化、能源化处理方式，将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意见》指出，要加快推进节水城市建
设，在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质量差的地区
加快推动建筑中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
设。到 2015 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
利用率达到 20%以上；保障城市水安全、修
复城市水生态，消除劣Ⅴ类水体，改善城市
水环境。业内人士就此建议，要在建设前
针对再生水的使用方式选择相应的工艺和
设备设施。同时，还需要在制度和价格等
方面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城市污水处理业市场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亢 舒

⑧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
谈系列报告会”启动仪式，今日在北京大
学举行。

此次报告会以“大国大时代”为主
题，将围绕“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

“如何看待经济增速”、“如何看待地方债
务风险”等 10 个领域的热点话题，邀请
知名经济学家发表主题演讲，有针对性
地解疑释惑、回应关切。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台长王求表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
纷纭复杂，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再次面临
重大的转型，希望系列报告会的举办，能
使广大听众有所收获，也为促进中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本报辽宁丹东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张允强报道：为期 4 天的第二届中朝经
贸文化旅游博览会，于今天在丹东落
幕。本届博览会以“新丹东、新机遇、新
平台”为主题，致力打造规模更大、档次
更高、影响更广的品牌展会。展会开展
了商品展示交易、经贸合作洽谈、文化交
流、旅游合作 4 大板块共 16 项活动，共
有 20 多个国家、1 万多名中外客商云集
丹东，就 200多个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
达成投资、贸易合作意向 93 个，合作金
额 16 亿美元。其中，投资项目 35 个，总
投资额 5.1 亿美元；贸易项目 67 个，总金
额 10.9亿美元。

本报广州 10 月 14 日电 记者亢舒

庞彩霞从 14 日举行的广交会新闻发布
会获悉：第 11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会”） 的各项筹备工作就
绪，将于 15 日上午在广州开幕。广交会
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
建军预计，第 114 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与
会总人数保持稳定，与上届持平。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第

114 届广交会在总体展览格局保持稳定
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提升参展质量和
组展水平、深化信息交流与贸易提升功
能来助力“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强
化招商宣传邀请、稳定外需来推动“稳
增长”。

第 114 届广交会展览面积 116 万平方
米 ， 展 位 总 数 59539 个, 比 上 届 增 加 8
个。境内外参展企业 24517 家，比上届减

少 229 家。“这是广交会采取扶优扶强措
施，保证金字招牌品质的体现。”刘建
军说。

刘建军介绍说，第 114 届广交会积极
挖掘新渠道，强化招商宣传工作。采购商
邀请总量 150.2 万户，比上届增加 1.6 万
户。此外，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
本届广交会开始，将试行以“人民币 （折
合美元） ”形式公布大会成交额。

第 114 届广交会今日开幕
境外采购商与会总人数保持稳定

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报告会启动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报告会启动

中 朝 经 贸 文 化 旅 游 博 览 会

达 成 合 作 金 额 16 亿 美 元

本报北京10月14日讯 记者敖蓉从中国旅游研究
院获悉：预计前 3 季度旅游接待总人数 25.6 亿人次，旅游
总收入 2.1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2%。3 大市
场分别呈现“两升一降”的格局，国内旅游市场和出境旅
游保持高速增长趋势，入境旅游人数进一步下降。

据了解，当前旅游市场信心相对较高，消费者对旅游
的关注度和旅游意愿也均保持在近年来的较高水平。国
内旅游的“三驾马车”中大众休闲一枝独秀，公务差旅下
降，商务差旅相对平缓。10 月 1 日起实施的《旅游法》将
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推进旅游规划与产业发展。
预计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 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旅
游总收入 2.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国内旅游人数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6%；国内旅游收入 2.5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470 亿美元，同比
下降 2%。出境旅游人数 98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出
境旅游花费 1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旅游服务贸易
逆差 730亿美元。

前 3 季 度 旅 游 预 收 2.14 万 亿 元
市场呈“两升一降”格局

本报青岛 10 月 14 日电 记者刘成、通讯员庄新杰

报道：日前，在山东省黄岛海关现场监管下，马士基（中
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超期未报关的滞港无主固
体废物被责令退运出境。此次退运出境的固体废物为国
家进口禁限类废纸、废塑料，共涉及 40 标箱，总重 1000
余吨。截至目前，滞港的 235 箱固废已退运出境 182 箱、
重 4468 吨，占滞港固废总重的 84%。这是黄岛海关近期

“绿篱”专项行动的又一重大战果。
今年 2 月海关总署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的“绿篱”专

项行动以来，黄岛海关共查发禁限类固废 28 起、3563.5
吨，总案值 1225.8万元，其中缉私刑事立案 2起。

“绿篱”专项行动中，黄岛海关从场地、人员、制度等
多方面进一步严密对固体废物的监管，让“洋垃圾”无处
遁形，有效地打击了固体废物非法走私，净化了口岸通关
环境。

黄岛海关成功退运4468吨“洋垃圾”
“绿篱”行动取得重大成果

本报北京10月14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中国民航局
获悉：日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第
38 届大会上，中国再次当选为一类理事国。这是自
2004年以来我国第四次连任一类理事国。

据了解，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日
常决策机构，由 36 个理事国组成。其中，一类理事国 11
个，由在航空运输方面占主要地位的国家组成；二类理事
国 12 个，由对提供国际民用航空的空中航行设施作出重
大贡献的国家组成；三类理事国 13 个，由代表世界各主
要地理区域的国家组成。我国自 1974 年恢复参加国际
民航组织活动以来，连续 10 次当选为国际民航组织二类
理事国，并于 2004年竞选成为一类理事国。

我连任国际民航组织一类理事国
为 2004年以来第四次连任

地处微山湖畔的山

东济宁市鱼台县，今年

以来大力实施“鱼台大

米”品质提升工程，稳步

扩大无公害、绿色、有机

水稻的生产规模，大力

推广机械育插秧等新技

术，持续提高农业产出

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

近日，35 万亩优质水稻

喜获丰收，单产最高达

1300余斤。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乔志宇

摄影报道 “意大利面碗”现象
“意大利面碗”现象一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

沃蒂 1995 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指在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统称特

惠贸易协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

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

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

面碗”现象或效应。

例如，在每个双边协议中，有关“原产地规定”的

条款越来越多，也变得更加复杂。特惠贸易协议提

供了具有歧视性的优惠待遇，例如，欧盟现在只将最

惠国待遇适用于少数国家，而对于其他国家则适用

一般特惠及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特惠待遇（特

惠待遇超过了最惠国待遇）。因此，最惠国待遇实际

上已经不是世贸组织的原则，而已从“最惠国待遇”

转化成了“最差国待遇”，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关税率

实际上成为条件最差的关税率。

在 多 边 贸 易 谈 判 中 有 效 地 削 减 最 惠 国 关 税

和非关税措施，可以解决“意大利面碗”问题（至

少 在 进 口 税 方 面 ，如 果 无 法 取 消 非 关 税 措 施 的

话）。优惠是相对于最惠国关税的，如果后者有

效削减，甚至削减至零，则特惠关税失去意义；特

惠待遇的另一重内涵是非关税措施要求少于最

惠国待遇，一旦最惠国待遇中的非关税措施得以

有效削减，特惠待遇的

优 势 自 然 减 弱 甚 至 瓦

解。

（本报记者 刘 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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